


 

 

兰州文理学院大学生应征入伍激励细则 

（试行） 

 

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为激励我校大学生积极

应征入伍、献身国防、报效祖国，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应

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

办法 (试行)》（教学〔2013〕8 号）；财政部、教育部、总

参谋部《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

（财教〔2013〕23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和

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于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

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策措施的通知》(甘政发〔2016〕

6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保留学籍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入伍服役期间，保留学籍、

入学资格；退役后两年内，可申请复学、入学。 

第二条  调换专业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退役复学、入学后，可不

受学习绩点限制，申请调换专业。 

第三条  荣誉奖励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退役复学、入学后，符合



条件的，直接评定奖学金和校内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表现优秀的退役复学、入学学生，本人自愿申请，可直

接聘为学生助理。 

第四条  经济奖励 

1.国家学费补偿。根据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高

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财教

〔2013〕236 号）规定，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享受

国家学费补偿、资助或助学贷款代偿，每生每学年不超过

8000 元，即：本科生 32000 元、专科生 24000 元。由学校武

装部按程序审批后发放给应征学生本人。 

2.甘肃省入伍奖金。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

《关于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

策措施的通知》(甘政发〔2016〕67 号)规定，应征入伍服义

务兵役的学生，享受一次性入伍奖金（含住校生、新生），

本科生 7000 元、专科生 5000 元、进藏兵（含高原条件兵）

10000 元。奖励金由当地市县级财政负担，在应征学生入伍

次年 8月 1日前发放学生本人或家长。 

3.学校奖学金。学校设立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专项

奖学金，每生一次性发放奖学金 3000 元，由学校武装部发

放给应征入伍学生本人。 

4.学校交通补助。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学校发

放体检、政审交通补助，每生省内 500 元、省外 1000 元。



由学校武装部发放给应征学生本人。 

5.返乡伙食补助。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

于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策措

施的通知》(甘政发〔2016〕67 号)规定，大学生返乡应征，

按照往返途中时间和体检时间（1 天）累计天数，每生每天

发放 100 元伙食补助。由县市区人武部核报发放。 

第五条  学分激励 

1.免修学分。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退役复学、

入学后，可以免修 10 个学分的课程，直接获得学分。 

2.实习认定。参军入伍的专科翌年毕业生，已取得规定

学分，可免毕业实习。 

3.课程函授。毕业年级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未

修完的课程，可以通过函授、网络等方式参加学习、考试，

成绩合格的，取得相应学分。 

4.毕业论文（设计）评定。毕业年级应征入伍服义务兵

役的学生，可在部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合格的，

取得相应学分。 

第六条  升学优惠 

1.升学计划单列。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于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

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策措施的通知》(甘政发〔2016〕

67 号)规定，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退役后参加专升



本考试、研究生考试，实行计划单列。专升本录取人数按报

名人数 50%的比例确定 

2.免试入学。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

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规定，

具有专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荣立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专科在校生（含新生），在完成专科学业后，

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3.研究生考试加分。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

规定，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退役或复学完成学业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可免初试。 

第七条  就业创业优惠 

1.定向招录。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于

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策措施

的通知》(甘政发〔2016〕67 号)规定，在公务员招考中，从

全省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录计划中每年

安排 20%的名额，从全省基层专职武装干部招录计划中安排

40%的名额，定向招录全省退役大学生士兵。省属国有企业

每年招收录用或招聘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退役大

学生士兵。退役大学生士兵服役期间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服

役时间计入工龄。 

2.就业服务。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毕业生，退役后一



年内，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可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

到手续；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毕业生退役后，可享受就业

信息、就业推荐、就业指导等服务。 

3.税贷优惠。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于

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政策措施

的通知》(甘政发〔2016〕67 号)规定，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的学生，退役后自主创业的，享受税收和贷款优惠。3 年内

免缴行政事业性收费。符合支持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创业

者，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不超过 10 万元的免息创业担保

贷款；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申请不超过 200 万

元的贴息贷款。 

第八条  本办法如遇国家、省里有关政策调整时，按国

家和省里政策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武装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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